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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政发〔2017〕20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2017 年 4 月 17 日 11 时 58 分，白河县茅坪镇茅坪社区三组

突发一起山体崩塌灾害，导致坡下 4 户 7 人被埋，经现场救援力

量全力搜救，截至 4 月 19 日 5时 30 分，7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，

其中，1 人获救、6 人死亡，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。为认真贯

彻落实中、省、市领导重要批示精神，切实做好当前地质灾害防

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 

各县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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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认识当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严峻形势，坚决克服麻痹思

想、侥幸心理和懈怠情绪，深刻汲取白河县“4.17”山体崩塌灾

害血的教训，举一反三。坚决按照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的要求，将

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把防治工作责任细化分

解落实到有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和群测群防员，

确保防灾责任到岗、到人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要做好群测

群防，遇突发强降水、出现险情时，要在第一时间撤离居住在危

险地带的群众。各县区政府要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力量，确保

把地灾防治各项工作抓实抓好、抓出成效。 

二、立即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再排查 

各县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一次地质灾

害隐患拉网式排查,按照“排查到点，不留死角”的原则，重点

对地质灾害隐患点、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、村民削坡建房、工矿

企业、工程建设领域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。 

（一）组织有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，对人员集

中区和交通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检查，

不留死角和盲区。 

（二）对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进行重点排查。对辖区内所有

移民搬迁安置点进行地质灾害隐患全面排查；对已经搬迁的，必

须严格按照要求对老房子进行拆除，坚决不得留人、留物。 

（三）严禁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削坡建房，对农村削坡建

房户进行全面排查，做好农村分散建房的规划选址工作。 

（四）组织有关单位对矿山废渣的堆砌场所、矿山采空区、

出矿口、工棚、办公场所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，责成业主及时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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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，加强矿山生产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预防

工作。 

（五）组织有关单位对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拉网式排查，重点

检查项目建设、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工程质量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情

况、施工场地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。对责任主体落实不力、防

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，及时责令其整改，情况严重的，责令停工

整顿。 

国土、规划、住建、工信、交通、水利、安监等部门要按照

各自职能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相互支持，协调配合，共同抓好地质

灾害防治工作。对本次检查的情况，要严格坚持“谁检查、谁签

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防止检查工作走过场。排查工作结束后，

各县区政府要及时将本次排查情况专题报告市政府。 

三、加快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 

加快建设以纵向（省、市、县、乡）及横向（国土、气象、

防汛、应急部门）信息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系统，

实现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信息化、快速化、高效化。建立以县

区为单元，以村镇为对象，国土、气象、水利等多部门联合的监

测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和短时临近预警应急联动机制。力争在 2017

年底前重点建成市县两级国土、气象、防汛、应急等部门互连互

通的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、应急值守、监测预警、应急处置等信

息一体化的可视化会商、查询统计、分析和决策、发布一体化的

信息系统平台。 

四、严明纪律强化应急值守 

要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应急值守工作，认真落实汛期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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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做到带班领导、值班人员、值班车辆

“三落实”，确保信息畅通。坚持险情速报制度，一旦出现险情，

第一时间上报，相关领导迅速到场，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严

肃应急值守工作纪律，对脱岗缺岗的予以严肃处理；造成不良影

响和严重后果的，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，从严追究

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 

2017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0 日印发  


